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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为了全面推进我乡豆角产业规模化发展，进一步拓宽群众

的增收渠道，沿安乡按照《中共武山县委农村工作领导拓展小

组(武山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)关于下达 2024 年度第

一批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计划的通

知》(武农领组发〔2023〕25 号)的要求，通过前期摸底调查，

各村摸底上报，村上上召开两委会议并进行公示公告，在

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积极建设集中连片豆角标准化规模示范基地，积极

发展标准化、规模化种植，在李庄、中川、泉峪、川儿、

冯山等马坞河沿线 5 村建设 450 亩以上豆角标准化规模生产

示范基地 1 个，通过协议供货采购地膜、枝干等物化进行补贴，

对集中连片示范基地区域内的新型经营主体、村级股份经济合

作社、种植农户按照每亩 500 元标准进行奖补。

二、建设内容

结合全乡豆角产业种植实际，在李庄、中川、泉峪、

川儿、冯山等 5村相对集中连片发展豆角种植 450 亩。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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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庄村 100 亩、中川村 140 亩（一般农户 85 亩，合作社 55

亩）、冯山村 90 亩、川儿村 90 亩、泉峪村 30 亩。

四、资金使用计划

（一）资金来源。项目资金来源为 2024 年度第一批中央

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。

（二）补贴对象和标准。通过协议供货采购地膜、枝干，

对参与基地建设的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和农户每亩按照 500 元

的标准进行物化补贴，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每亩按照

500 元现金进行奖补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安排。该项目共安排资金 22.5 万元，其中

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和农户种植 395 亩，每亩按照 500 元的标

准进行物化补贴，物化补贴奖补资金 19.75 万元；专业合作社

等新型经营主体种植 55 亩，每亩按照 500 元现金进行奖补，奖

补资金为 2.75 万元。

五、项目实施步骤

（一）宣传准备阶段（1月下旬—2月上旬）相关村干部宣

传奖补标准、落实种植地块、开展技术培训，村股份经济合作

社参与集中连片示范基地建设的，要建立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

制，并提供相关资料复印件(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、土地流转

协议、联农带农协议等)。

（二）技术培训阶段（3 月上旬—3月下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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邀请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和乡镇村干部配合对项目村进行种植

技术培训。

（三）种子发放和播种阶段（3月下旬—4 月上旬）乡镇做

好地膜、枝干对接，由中标企业将地膜、枝干运送到村，乡村

负责造册登记，及时发放到户。技术人员要做好种植技术指导

服务工作，对上报的相关表册进行复核，确保项目实施规范有

序。

（四）田间管理阶段（5月上旬—9月下旬）农业中心技术

人员要到村开展好豆角放苗、追肥、病虫害防控等技术指导工

作。

（五）验收阶段（6月中旬—7 月上旬）豆角开花期由乡项

目办、农业中心相关单位人员进行乡级抽查验收。分析问题，

总结经验，搞好项目总结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细化工作措施。项目村要加强协作，

细化工作措施，要主动作为，切实增强工作的主动性，抓早抓

好豆角标准化基地建设工作，确保地块预留到位，有序推进项

目实施。

（二）强化技术指导，提高种植水平。积极协调农业农村

局专业技术人员，定期开展豆角种植、田间管理技术和病虫害

防治培训，提高种植农户种植水平，增加亩产提高群众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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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规范程序步骤，强化监督管理。严格落实项目公示

公告制度，从项目申请、审核、立项到项目实施、验收全过程

要求公示公告。各相关村要切实加强豆角物化发放监督管理，

严禁虚报冒领、转卖。财政所负责做好奖补资金的监管，严格

资金审核程序，参与县级核查验收，及时拔付资金。

（四）严格考核验收，确保充分发挥效益。种植结束后，

邀请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开展县级核查验收工作，撰写验收

报告并及时拨付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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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村（盖章） 单位：亩、袋、卷 、斤 日期： 年 月 日

序号 户主姓名 户主身份证号 种植面积

肥料

数量

地膜

数量

种子 联系电话 户主签字 备注

1

2

3

4

合计

村负责人签字： 驻村干部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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